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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审查实施细则》的通知

宁环发〔2017〕41号

各市、县（区）环境保护局，宁东基地管委会环境保护局，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关要求，为优化内部办事程序，明确责任，进一步健

全制度,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组织制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查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规范开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各项审查工作。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2017年5月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审查实施细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对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审查程序，细化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

本《细则》。

第二条严格危险废物经营企业行为，规范对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审查程序，明确各部门职责，

加强监督管理。

第三条审查应遵循审管分离、上下联动、公开透明、便于监督的原则，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接受公

众监督。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查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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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在自治区境内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要求和本

《细则》的规定，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按照经营方式，分为危险废物收集、贮

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

第五条审查采取书面审查和现场核查的方式进行。

第六条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制度：申请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向县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级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审批；申请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先经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报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申请危险废物综合经营

许可证，先由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经地级市环保部门同意后报自治区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书面检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条

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颁发的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颁

发的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应在颁发后的30日内报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备案。

第七条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应在

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

领取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可以从事各类别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领取

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可以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活动；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只能从事机动车维修活动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镉镍电池的危险废物收集

经营活动。

第八条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应按照《宁夏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工作细则（暂

行）》及附件1的要求提交材料，并附所在地市、县（区）环保部门的审核结果。

申请办理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医疗废物处置经营许可证有关工作程序及要求，由各地市、县

（区）环境保护部门结合

工作实际自行制定。

第九条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提交的材料不符合相关规定，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

化学品管理局按照附件2的要求，告知企业补充材料，逾期将视为材料不合格，不予办理。

第十条办理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按照附件3规定的流程进行办理。责任明确，并提出时限要

求，切实做到上下联动，服务快捷，便于监督。

第十一条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负责自治区环境保护厅颁发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技

术支撑工作；组织市、县（区）环保部门及有关专家对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进行现场核查；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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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行总体评价后提出是否颁发许可证的技术意见，报送技术审核报告并起草许可证草案或不予颁发许

可证的文件。

第十二条各级环保部门要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核审批办理流程、企业申请材料清单、办理期限要

求、许可内容规范、受理办理和审批结果在环保网站进行公开，保障申请人知情权，接受公众监督。

第十三条危险废物经营活动实行属地管理，各市、县（区）环保部门要将持证单位纳入日常执法监督

管理，原则上每年至少对持证单位开展一次环境监测。为加强管理，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将组织有关单位对

各市、县（区）许可证持有单位进行抽查监测。

第十四条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措施，落实“两个责任”。在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过程中，要认真执

行《固体废物管理廉政建设“七不准、七承诺”》要求，严防行业不正之风，坚决杜绝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有效防范失职渎职风险。

附件：1.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预审意见

           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审查告知单

      3.自治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办理流程及时限

      4.自治区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流程图

 

附件1

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预审意见

县（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月日

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预审意见：

经办人：单位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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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

审查告知单

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
求，经审核，你公司申请材料不符合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告知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请你公司在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资料补全报送至我局，逾期未报送将视为材料不合格，不予办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

                  年月日

附件3

自治区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办理流程及时限
            （暂行）

为转变工作作风，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特制定《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办理流程及时限》，

具体如下：

一、程 序

（一）申请

申请人按要求将全部申报材料提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二）受理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土壤环境管理处批转至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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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审核

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对批转来的申报材料进行技术审核，并分别作如下处理：

1.申报事项依法不需要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应在3个工作日内以书

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未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补充材料的视为本次申请不合

格，由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在2个工作日内出具材料不合格，不予办理意见，并起草不予颁

发许可证文件报送环境保护厅土壤环境管理处。

　 （四）现场审核

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对申请材料初审合格后，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市、县（区）环境

保护部门及有关专家对申报材料和现场进行现场审核。

1.对于现场审核符合规定的，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在现场审核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技术

审核意见并起草许可证草案报环境保护厅土壤环境管理处。

2.对于现场审核不符合规定的，由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在3个工作日内出具不同意许可的技术

审核意见，并起草不予颁发许可证文件报环境保护厅土壤环境管理处。

　 （五）决定

环境保护厅土壤环境管理处自收到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技术审核意见及同意或不同意

颁发许可证文件后在10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

签署同意意见的，由自治区固体危险废物和化学品管理局在2个工作日送自治区政务大厅办理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由环境保护厅土壤环境管理处在1个工作日内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颁发给申请人，并将许

可信息在厅门户网站公示。

签署不同意的，由环境保护厅土壤环境管理处在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

二、时限

申请、延续、变更许可证。自治区环境保护厅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审批过程中对提交材料审核所需时间不计算在20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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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条：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申请资料
 

下一条：关于组织开展2017年自治区环保专项资金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关闭】

主办：宁夏环保厅 承办：宁夏环境信息与应急中心  地址：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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